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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性的要點原則性的要點原則性的要點原則性的要點

逐步改制／首次註冊逐步改制／首次註冊逐步改制／首次註冊逐步改制／首次註冊

政府當局並無正視工作小組在其上次意見書中所提出的事宜。

律師會認為有必要重申及說明該等事宜。土地註冊制度午夜改制的主

要優點之一，是 “一次過 ”消除以往在業權方面的技術性欠妥之處。此
項 “優點 ”不應低估，因為現行制度中普遍存在一些純屬技術性的欠妥
之處，除非以此方式將該等欠妥之處消除，否則律師發出 “妥善業權 ”
證明書的能力便會受到影響。

律師會知悉，為數很多的業權並非絕對妥善，但基本上屬於穩妥，意

即 如 引 用 MEPC Ltd. V. Christian-Edward一 案 中 的 原 則 (“MEPC原
則 ”)，有關業權實際上幾乎沒有可能因明顯欠妥之處而受到質疑。

不過，若不消除此技術上的欠妥之處，鑒於在條例草案下如此保證業

權所須承擔的後果，實難看到有律師願意提供妥善業權證明書。

然而，儘管採用午夜改制的安排，亦無法解決例如建築命令註冊等現

存明顯欠妥之處的問題。此外，雖然不少購買人及其承按人願意在即

使有此類命令註冊的情況下進行交易，但這確實仍構成業權上欠妥之

處，而在業權證明書內必須予以提及。律師會從土地註冊處所採取的

立場了解到，這會意味有關物業不會獲接納作首次註冊。若情況如此，

後果便是購買人日後不會接納該等命令，而會拒絕完成交易。這不但

無法改善現行制度，反而會削弱引進新制度的好處。

另一問題是業界發出業權證明書的做法是否一致。大家都明白，應否

因業權的明顯欠妥之處而拒絕接受有關業權，是關乎判斷問題，而經

驗和常識是作出判斷的依據。政府當局如按建議的方式行事，便是將

此一程序降至最低基準，即由在該等事宜上經驗最淺及判斷力最弱的

律師處理。正因如此，律師會建議由政府當局及土地註冊處承擔確定

業權是否適宜作首次註冊的工作。當局大可把此項程序外判予業界承

辦，並向適當的專業人士作出指示，確保他們採用一致的標準。這樣

亦可避免出現一種滑稽情況，就是在同一樓宇的兩個相連單位申請首

次註冊時，當局在沒有充分理由下接納一個而拒絕另一個的註冊。這

正是其他司法管轄區處理首次註冊的做法，而這做法是有充分理由作

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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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用午夜改制安排的理由之一，是為了確保人們的權利不會被剝

奪。不過，根據最近所建議的午夜改制安排，當局擬保留該等權利，

直至付出價值的真誠買主購入有關物業為止。這與建議制度下的做法

並無任何分別，因為若付出價值的真誠買主購入有關物業，而其物業

獲得首次註冊，除非是基於欺詐或轉讓文書絕對無效的理由，否則該

項註冊不能被推翻。

律師會在此提出以下兩點：

(a) 有需要採用午夜改制的安排來消除以往的 “技術性 ”欠妥之處，以
方便發出 “妥善業權 ”證明書；及

(b) 有需要透過確保在提出首次註冊申請時，劃一採用貫徹一致的標

準，以確保建立及維持土地註冊制度的完整性。

更正更正更正更正

政府當局已拒絕接納有關的建議，即限制法院命令更正註冊紀錄可依

據的理由，以及賦予法院一般性酌情權，可命令更正註冊紀錄。

律師會認為當局應重新考慮有關建議，並認為只應在有限的特定情況

下，才賦予法院更正的酌情權。這會令註冊紀錄更為明確。如法院獲

賦予範圍廣泛的更正權力，便不能達致維護業權不可廢除原則的效

力。

彌償彌償彌償彌償

目前，條例草案只規定就欺詐或土地註冊處處長的錯誤，以及影響註

冊土地或註冊租契的擁有權的欺詐，作出彌償。但條例草案規定不得

就影響註冊押記的欺詐支付彌償。此項規定應予修訂。

鑒於現時有關更正註冊紀錄的建議，尤其是就法院可命令更正的廣泛

權力而言，任何人如因處理受其後更正影響註冊紀錄的情況而蒙受損

失，似乎應獲得彌償，條件當然是他並無疏忽或在某程度上有份造成

任何欺詐或更正理由。

條例草案的草擬條文能否反映此情況，並不明確清晰。

另一項要考慮的事宜是，由於彌償基金設有限制，條例草案規定任何

人如蒙受超過彌償款額上限的損失，可向造成有關損失的人追索。同

時，土地註冊處亦可起訴該人，以索回在基金下支付的款額。當局應

修訂條例草案，以清楚訂明在該等情況下，蒙受損失的人應較土地註

冊處優先對犯錯者的資產提出申索；假若該人的資產不足支付所有申

索，蒙受損失的人亦會較土地註冊處優先獲得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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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管有逆權管有逆權管有逆權管有

如條例草案旨在令業權清晰明確，則逆權管有一事便應在條例草案中

處理，而非留待另一次立法工作研究。律師會建議當局考慮英國法律

改革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

土地註冊處處長土地註冊處處長土地註冊處處長土地註冊處處長

條例草案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多項類似司法的職能，但並無規定擔任

此職的人須具備任何適當的法律資格和經驗。律師會建議當局在條例

草案中處理此事。


